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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服务项目
	读书
看报
	1.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门前三小”等配备图书、报刊和电子书刊，并免费提供借阅服务。
2.市级公共图书馆人均文献藏量不低于0.35册，县级公共图书馆人均文献藏量不低于1.0册，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人均新增纸质文献藏量不低于0.015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站办图书室藏书不少于3000册；订阅报刊不少于6种。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含“门前三小”）每年更新图书种数不少于60种、开展阅读活动次数不少于4次。
3.市级公共图书馆年每万人举办的读者活动不低于0.8场次；县级公共图书馆年每万人举办的读者活动不低于1.2场次；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门前三小”年开展读者活动不低于4场次。
	全年
	市、县（市）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门前三小”

	
	送戏曲
下乡
	4.市、县两级专业艺术团体每年应坚持开展送戏下乡活动。
5.落实“湖南公共文化进村入户·戏曲进乡村”项目，按照每个乡镇每年安排4场惠民活动的要求实施。
	全年
	市、县（市）区专业艺术团体、文化馆、乡镇

	
	设施开放
	6.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公共博物馆(非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公共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基本服务项目健全，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应有固定的开放时间，在公休日应当开放。市、县图书馆每周开放不少于60小时，市、县文化馆每周开放不少于56小时，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每周开放不少于42小时、“门前三小”每周开放时间不低于36小时、每年开放时间不少于300天。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应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7.未成年人、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参观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实行门票减免，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免费参观。
	全年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门前三小”

	
	文体活动
	8.城乡居民依托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门前三小”、文体广场、公园、健身路径等公共文体设施就近方便参加各类文体活动。
9.各级公共图书馆、公共博物馆、公共美术馆、文化馆(站)等开展经常性的文化艺术知识普及和培训活动，培养群众健康向上的文艺爱好。
10.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城乡居民自发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建立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需求反馈机制。
11.根据基层实际，开展图书借阅、文艺演出、沉浸式数字文化等流动文化服务。
	全年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门前三小”

	
	数字服务
	12.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量市级达到50TB，县级达到25TB；少年儿童图书馆数字资源量市级达到35TB，县级达到20TB。
13.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应能够常态化开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形成1-2个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品牌项目。
	全年
	市、县（市）区公共图书馆、文化馆

	
	少数民族文化服务
	14.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开展少数民族文化活动。
	全年
	市、县（市）区文化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门前三小”

	
	特殊群体文化服务
	15.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应面向特殊群体提供无差别的文化服务，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农民工、留守妇女儿童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
16.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应至少有1处无障碍出入口，且宜位于主要出入口处；在无障碍入口、服务台、楼梯间和电梯间入口、盲人图书室前应设行进盲道和提示盲道；应设置可放轮椅的无障碍休息区；男、女公共厕所应进行无障碍设计。
17.公共图书馆应在本馆一楼设置盲人阅览室或开辟阅览区域，提供盲文和有声读物等阅读服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配有语音导览机、助听器等相关设备，鼓励提供语音导览机、助听器。
	全年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门前三小”

	
	文化志愿
服务
	18.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成立登记注册的、管理规范的文化志愿者组织。
19.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设立文化志愿者导引台，并打造一批文化志愿服务品牌。
	全年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中心）、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门前三小”



